关于开展2025年房建类建筑施工企业信用

综合实地评价的通知
各市（县）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市建管服务中心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监管保障中心，市建设工程检测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督促推动企业落实落细质量安全管理措施，维护建筑市场健康秩序，全面提升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水平。根据《关于印发<无锡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考核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锡建规发〔2024〕1号）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2025年房建类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综合实地评价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全市信用综合实地评价工作组，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局相关处室负责人、局属相关单位负责人、各市（县）区住建部门分管负责人组成工作组成员。

建立信用综合实地评价人员库，由工作组各成员单位（部门）抽调人员组成。工作组下设实地评价小组，负责全市房屋建筑工程综合评价工作的具体实施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自发文之日起至 12月底。

三、实地评价范围

全市范围内所有在建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（含施工总承包项目、专业承包项目和专业分包项目），以“无锡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一体化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一体化系统”）中在建项目库为准。符合以下条件的项目，不开展实地评价：（1）总承包项目脚手架、大型机械等已全部拆除，待综合验收的；（2）新开工项目在做现场准备工作的或主体施工进度尚未出正负零的；（3）专业承包、专业分包项目已基本完成合同范围内的工作量的；（4）处于停工状态的。

各地区实地评价项目清单按照以下流程确定：（1）“一体化系统”导出全市在建项目清单；（2）将清单发至属地监管部门，各监管部门对清单中项目的进度及是否具备实地评价条件进行复核；（3）各监管部门复核各项目条件，并标识项目进度及是否具备实地评价条件后，形成反馈项目清单；（4）将反馈项目清单输入项目抽取系统，形成各地区实地评价项目清单；（5）实地评价过程中，各地区实地评价项目清单因项目进展等原因需进行调整的，由属地监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实地评价工作组讨论后决定是否进行调整。

完成分包合同备案，项目进度达到30%以上，且主要管理人员（项目经理、安全员）满足考勤要求的专业分包工程项目，自愿接受实地评价的，自本通知发出后1周内由专业分包单位经总包单位确认后向属地监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实地评价工作组对申请进行确认后列入实地评价项目清单。

四、实地评价内容

对在建工程项目主体责任落实、质量安全管理、文明施工、扬尘管控、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、实名制管理、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等工作开展实地评价，量化评分，综合实地评价用表详见附件。

五、项目抽取方法

由系统每日随机抽取各地区项目，形成当日实地评价项目清单，并随机匹配实地评价小组；当日实地评价项目清单在当天评价完成前导入信用管理系统，各现场实地评价组评价完成后将结果录入系统。

企业在每个地区有多个在建项目的，在各地区反馈项目清单中随机抽取1个项目进行实地评价；也可由企业依据自身情况，自本通知发出后3个工作日内自主申报实地评价项目数（附件1），根据企业申报数目，在该企业全市在建项目中随机抽取实地评价项目。

对不具备实地评价条件的项目，由实地评价小组现场核查并经参建各方确认后，将确认信息录入信用管理系统，暂不开展评价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施工企业信用评价项目综合实地评价工作关注度高、任务重，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及时部署安排，按照各自工作职责，认真完成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信用综合实地评价工作组负责本次综合实地评价组织领导工作，各市（县）区住建部门要认真配合，加强联络沟通，明确一名联络员与实地评价小组对接工作事宜，并做好本地区抽取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。

（三）各实地评价小组应妥善安排工作，按照“客观公正、尺度统一”的工作原则，严格标准、认真开展评价，确保工作质量。坚持“现场考核评分、现场签字确认”，保证实地评价数据完整、准确，综合实地评价工作结束后，实地评价材料由市建管服务中心统一归档保存。

（四）加大执法力度，各实地评价小组要边评价、边督促整改，实地评价过程中发现的质量安全、文明施工和市场行为等问题隐患，应及时移交项目监管部门，由项目监管部门开具整改（或停工整改）通知书或予以行政处罚，对于存在较多问题的也可由市级部门开展执法。

（五）各实地评价小组要严肃工作纪律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相关廉洁纪律要求，不得超规格接待，不得由被实地评价企业承担任何费用。

附件：1.申请表
         2.无锡市房建类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实地评价用表

          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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